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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上海松江西部水环境净化有限公司

三期改扩建工程节能报告的审查意见

上海松江西部水环境净化有限公司：

你单位向我委提交的《上海松江西部水环境净化有限公司三期改扩建工程节能报告》（以下简称《节能报告》）及相关材料收悉，经审查，具体意见如下：

一、原则同意该项目节能报告。

二、经评审复核，该项目年用电量为1745.28万千瓦时，年新用水量为2.92万立方米，共计年综合能耗为2147.45吨标准煤（电力折算系数当量值取1.229吨标准煤/万千瓦时），或5028.90吨标准煤（电力折算系数等价值取2.88吨标准煤/万千瓦时）。

三、建设单位在落实节能报告各项措施基础上，应改进和加强以下节能工作：

1、应选用《高效电机推广目录》（第一批—第七批）中推荐的设备，禁止使用《高耗能落后机电设备（产品）淘汰目录（第一、二、三四批）中相关设备。

2、电动葫芦应严格按照《电动葫芦能效限额》（JB/T12745-2016）有关要求，确保其能效等级不低于2级。

3、分体式空调应严格按照《房间空气调节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源效率等级》（GB12021.3-2010）有关空调器能效等级指标要求，确保本项目空调能效等级不低于2级；多联机IPLV>4，达到《多联式空调（热泵）机组能效限定值及能源效率等级》（GB21454-2008）规定的2级能效水平。

4、空气压缩机设备应严格按照《容积式空气压缩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》（GB19153-2009）节能要求，确保所采购空压机能效等级不低于2级。

5、离心水泵应严格按照《清水离心泵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值》（GB19762-2007）要求，确保离心水泵达到节能评价值要求。潜水排污泵应严格按照《污水污物潜水电泵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》（GB32031-2015）要求，确保所采购的设备能效等级不低于2级。

6、风机及通风设备应严格按照《通风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》(GB19761-2009)的要求，确保所采购设备的能效等级不低于2级；风机的单位风量耗功率不高于0.27 W（m3/h），新风机的单位风量耗功率不高于0.24W（m3/h）。

7、照明功率密度值应达到《建筑照明设计标准》（GB50034-2013）目标值规范要求，照明灯具均采用节能LED灯，并应严格按照《普通照明用非定向自镇流LED灯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》（GB30255-2013）要求，确保LED照明灯具能效等级符合全配光2级能效要求。

8、本项目3#变电所设置2台SCB11-2000KVA变压器、4#变电所设置2台SCB11-800KVA非晶合金变压器，设备选型时应根据《三相配电变压器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值》（GB20052-2013）的要求，干式变压器的空载损耗和负载损耗值不应低于节能评价值2级的规定，即2000KVA变压器空载损耗和负载损耗分别不超过1000W、14450W，800KVA变压器空载损耗和负载损耗分别不超过480W、6960W。

9、项目后续实施与运行过程中国，应重视强化自动化控制设置和运行管理，根据水量变化对设备运行进行自动化的精准控制，避免能源的空载损耗。

10、应按照《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》（GB17167-2006）要求配置计量器具，进出用能单位及主要次级用能单位计量配置率达到100%，主要用能设备配置率达到95%，并进一步确保项目次级用能单位电力消耗功率不低于10KW和单台设备电力消耗功率比低于100KW均加装能源计量器具。

11、建议道路及景观照明采用太阳能路灯，以进一步降低项目电力消耗。

12、建议强化用能系统的自控设计和运行管理，使项目各系统能够根据进水量变化自动调整运行工况，避免设备空载运行，降低无功损耗。

13、建议对供配电系统、水泵、空气压缩机、空调通风系统、给排水系统等进行合理有效的管理，应根据《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》（GB17167-2006）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》，对各类不同的用能系统安装计量器具，通过信息系统将不同种类的用能数据实时传输到用能管理中心，以便于统计掌握用能情况，及时发现用能系统问题并采取相应的节能措施。

14、建议在屋顶安装光伏发电系统，充分利用太阳能，降低项目对电力的需求，提高能效水平。

四、如项目建设内容、能效水平等发生重大变动，导致年综合能源消费量增加1000吨标准煤以上且增加比例超过10%的，应当及时以书面形式向我委提出变更申请。

五、项目在投入生产、使用前，你单位应报请我委对该项目节能审查意见落实情况进行验收，节能审查验收未通过，擅自投入生产、使用的，责令停止生产、使用，限期改造。

六、我委将对项目节能审查意见的落实情况，适时组织跟踪检查。

七、本节能审查意见自印发之日起2年内有效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市松江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3月27日


抄送：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，上海市节能监察中心，上海东方投资监理有限公司

上海市松江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         2019年3月27日印发

意见





（       ）





上海市松江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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